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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一九九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

 

    过去认为藏族社会是最反动、最黑暗、最残酷、最野蛮的社会。现在，我们只说民主改革前封建农

奴制是黑暗和落后的。如果我们追溯到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时期，就会发现封建农奴制是社会进

步的产物。 

    我们知道民主改革前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仍然保留着奴隶制。如果西藏的封建农奴制被描述为

最反动、最黑暗、最残酷、最野蛮的社会制度，那么怎样来看待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奴隶制呢?我所说的

并不意味着免除西藏封建农奴制的罪恶和责难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制度无疑是黑暗和落后的。所谓的黑暗

和落后是与历史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。西藏的封建农奴制是一种落后于整个国家整体地位的社会制

度。现在让我来介绍这种制度。  

    从总的生产情况看，西藏的社会是落后的。铁器工具缺乏，更多地使用木质工具。木制的犁加上铁

质的犁头。生产者(农奴)对发展生产毫无兴趣。如果生产得以发展，产量就会随之增加，这样只对农奴

主有利。因此，农奴不可能具有发展生产的热情，这是一个普遍规律。 

    民主改革前的阶级划分是这样的：农奴占90%，奴隶和农奴主分别占总人口的5%，农奴主中，40%为

农奴主本身，60%为农奴主代理人。这40%的农奴主也可称为封建领主。三大领主为官家、寺庙的上层僧

侣和封建贵族，分别占农奴主的31%、39%和 30%。 

    三大领主控制了整个西藏。对农奴的剥削率一般高达 70-80%，例如：如果一个农奴收获了100公

斤，他要把收获的 70-80公斤交给农奴主，他自己只能留下所剩的20到30公。 

    劳役地租是主要的地租形式。另外还有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。封建领主的庄园制是获得劳役地租的

主要制度。农奴主把土地分为两类：一类是自营地，另一类是份地。农奴主强迫农奴在他的自营地里劳

动。作为报酬，农奴得到一块不缴地租的份地。 

    另一种劳役地租是农奴为地方政府支运输差，这样他能得到一块土地作为回报。这种形式的地租主

要为劳役地租。但有时也有实物和货币地租。 

    农奴主对农奴有完全的人身占有权。在西藏所有的人(除达赖、班禅等西藏两大领主)都对其他人有

人身依附关系。所有的西藏人都在他们领主的控制之下。例如：如果一个贵族赌博输掉了他的庄园，庄

园的主人换了，庄园的农奴则属于新的主人。 

    新的领主继续用野蛮的手段进行残酷的剥削。沉重的剥削使农奴无力养活家人。一些农奴逃离了家

园。他们逃到了边远地区。也许这些地区的农奴制略有松动。一旦他们被抓回，有时就要受到严厉的刑



罪，甚至被杀死。 

    为了防止农奴逃跑，农奴主实行了高利贷，三大领主无一例外，都放高利贷，年利率固定在20-

25%。事实上放债都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。庄稼一收就得还债。一个农奴借的钱还不满一年，而他必须

要付一年的利息。所以真正的利率超过了20-25%。  

    新粮食一收获，农奴就被迫交纳实物，高额的税款和高利债。 

    有时候剩不下一粒青裸时，农奴主就立刻发放新的高利贷。这样我们可以看出高利贷是农奴主防止

农奴逃跑的必要手段之一。  

    1959-1961年民主改革以后，封建农奴制彻底被废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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